
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要點 

 
107.04.1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
107.12.19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
111.12.14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所務會議修訂 

一、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補助本所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所

需經費，特訂定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二、 本要點補助經費來源為本所執行校外委辦計畫之行政管理費，補助金額得視當年

度管理費餘額狀況決定之。 
三、 補助項目： 

（一）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：本項目補助研究生碩士論文田野調查或實驗分

析之前置作業經費，每位研究生以補助一件計畫為限，至多補助壹萬元。 
（二）碩士論文計畫：本項目補助研究生碩士論文田野調查或實驗分析經費，每

位研究生以補助一件計畫為限，至多補助貳萬元。 
四、 申請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人自本所網頁下載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

助申請表」，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（字數不得超過 1 萬字，不含參考

書目），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或 11 月 30 日前，繳交至考古所辦公室。 
（二）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執行期程至多為六個月，碩士論文計畫執行期程

至多為十二個月。 
（三）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及碩士論文計畫具執行之階段性，故不開放同時

申請兩項補助。已申請碩士論文計畫並獲補助者，不得再以同一論文研究

主題申請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經費補助。 
（四）申請人如已執行完畢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，並已繳交成果報告，得隨

時申請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，所辦公室收件後應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於

一個月內完成審查。 
五、 審查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截止後一個月內，由所長召開「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審查會議」。

審查委員由本所全體專任教師擔任，並得視情況由所長邀請合聘或兼任教

師擔任。必要時，審查會議得以通訊會議形式召開。 
（二）審查會議前一星期，所辦公室須先將各申請案送交審查委員進行評分。評

分表依附件。 
（三）審查會議得參考下列指標，於會議中商定各申請計畫補助金額。 

1.計畫類別與性質；2.田野時間長短與地點遠近；3.計畫難度；4.參與人力； 
5.原申請金額；6.是否領取其他田野調查相關補助；7.計畫書評分結果。 

（四）審查結果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及 12 月 31 日前公告並通知申請人。 
六、 經費核銷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於計畫通過會議核准後，始可依本校相關規定使用經費。 
（二）經費核銷注意事項： 



1. 申請人填寫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核銷申

請表」，檢附相關單據，送交所辦公室辦理。 
2. 核銷單據日期須晚於核准日期，可分批核銷，且應於當年度核銷完畢。 
3. 計畫執行期間皆可申請核銷，且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前須完成所有經費

核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七、 計畫執行成果： 

獲補助之申請人須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，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

成果報告書（3000-5000 字），並參加成果發表會。成果發表會於每年 6 月及 12
月各舉辦 1 次。 
獲補助之申請人，如因特殊因素欲放棄經費補助，應填寫「放棄補助聲明書」後

送所辦公室存查。遞送放棄補助聲明書後，不得再以同一研究主題申請該項目經

費補助。如已完成部分經費核銷，仍應繳交成果報告書，並參加成果發表會。 
如因特殊因素未能於原訂期程內執行完畢計畫，申請人可於執行期程結束前一個

月申請計畫展延，展延期程以六個月為限。申請展延資料應包含計畫名稱、原訂

期程、預計展延期程、展延理由說明，送主管核定。 
八、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 



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審查評分表 

計畫類別 申請人 計畫名稱 
計畫 

性質 

審查結果 

比序 是否同意補助 補助比例 

    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-80% 

□部分補助-50% 

    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-80% 

□部分補助-50% 

    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-80% 

□部分補助-50% 

    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-80% 

□部分補助-50% 

    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-80% 

□部分補助-50% 

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 
  



 

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申請表 

姓  名  年  級  學  號  

連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計畫類別 
□ 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 

□ 碩士論文計畫 
計畫性質 

□ 田野調查 

□ 實驗分析 

計畫名稱  

計畫期程  申請金額  

是否申請/領取

其他補助 

□ 是；補助來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否 

指導教授 
(簽章) 

 
申請人 
(簽章) 

 

(以下欄位由所辦公室填寫) 

承辦人  收件日期  

會議審查日期  

審查結果 

□ 同意補助 
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

□ 不同意補助 

主管核章  

備  註 

1. 申請人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，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或 11 月 30 日

前，繳交至考古所辦公室。 
2. 計畫書字數不得超過 1 萬字（不含參考書目），須含下列內容：計畫

摘要（含英文摘要(500 字以內)）、計畫內容（含研究動機、目的、問

題意識、文獻回顧、研究方法與步驟、初步研究成果、預期成果、參

考書目、預算表等）。 
 
  



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核銷申請表 

姓  名  學  號  

計畫核准學期  核准金額  

申請核銷 
項目及金額 

□ 交通費：        元  【須檢附車票票根或車資查詢證明資料】 

簡述事由： 

□ 租車費：        元  【須檢附租車公司開具出租單及行程表】 

簡述事由： 

□ 住宿費：        元  【須檢附行程表，每日住宿費以 2000 元為上限】 

簡述事由： 

□ 田野小器材/耗材/實驗耗材：       元 

簡述用途： 

□ 其他        ：         元 

簡述用途： 

申請金額小計  申請人簽章  

(以下欄位由所辦公室填寫) 

承辦人  收件日期  

實際核銷金額  核准經費餘額  

是否繳交 
成果報告 

□ 已繳交成果報告     □  尚未繳交成果報告 

備  註 

一、申請人於計畫通過會議核准後，始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核銷。 
二、申請人填寫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核銷申

請表」，檢附相關單據，送交所辦公室辦理。 
三、核銷單據日期須晚於會議核准日期，可分批核銷，但不得跨年度核銷。 
四、計畫執行期間皆可申請核銷，且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前須完成所有經費

核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 
  



 

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 

放棄補助聲明書 

姓名  學號  

計畫類別 
□ 碩士論文計畫可行性調查 

□ 碩士論文計畫 

計畫名稱  

 
 

       本人於 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申請本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

補助，經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審查會議核

准通過，現因故放棄補助經費，特此聲明。 

      此致 

    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 

 
 


